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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2019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表明,主要水系内河航道通航里程分别为:长江水系 64
 

825 公里,珠江水系 16
 

495 公
里,黄河水系 3

 

533 公里,黑龙江水系 8
 

211 公里,京杭运河 1
 

438 公里,闽江水系 1
 

973 公里,淮河水系 17
 

472 公里。 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
泊位 22

 

893 个,其中沿海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 5
 

562 个,内河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 17
 

331 个。 截至 2019 年末,全国港口拥有万吨级及以上泊
位 2

 

520 个,其中沿海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
 

076 个,内河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444 个。 全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中,专业化泊位 1
 

332 个,
通用散货泊位 559 个,通用件杂货泊位 40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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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路货物运输案件司法诉讼现状、特征及启示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的实证分析

黄　 晶
(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所检索到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例进行分析比对,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

件多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法院管辖权对案件审理结果影响重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编“总则”和第

三编“合同”不能满足司法审判的需要,此类案件审理参照已废止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效果良好,通过司法解

释、合同并入《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推行内河航运标准合同不能完全解决当前所存在的法律问题,需要《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时对水路货物运输予以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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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cases
 

of
 

domestic
 

carriage
 

of
 

goods
 

by
 

waterway
 

retrieved
 

from
 

China
 

Judge-
ments

 

Online,
 

it
 

is
 

found
 

that
 

in
 

judicial
 

practice,
 

such
 

cases
 

are
 

mostly
 

tried
 

by
 

the
 

basic
 

people’s
 

courts,
 

and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rial
 

resul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Part
 

and
 

the
 

Contracts
 

Part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judicial
 

adjudication
 

and
 

trial
 

thereof
 

by
 

refer-
ence

 

to
 

the
 

abolished
 

Regulations
 

on
 

Domestic
 

Carriage
 

of
 

Goods
 

by
 

Waterway
 

proves
 

effective.
 

Applying
 

judicial
 

interpreta-
tions,

 

incorporating
 

Regulations
 

on
 

Domestic
 

Carriage
 

of
 

Goods
 

by
 

Waterway
 

into
 

contract
 

and
 

making
 

inland
 

waterway
 

stand-
ard

 

contracts
 

cannot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completely.
 

It
 

is
 

suggested
 

that
 

special
 

rules
 

be
 

made
 

for
 

the
 

domestic
 

carri-
age

 

of
 

goods
 

by
 

waterway
 

in
 

the
 

revised
 

Chinese
 

Maritime
 

Cod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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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水路货物运输市场庞大且发展迅速①,[1]

与之相应的是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大量涌观。
笔者将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所收录的水路货物运

输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探究中国水路货物运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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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诉讼的现状与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启示和建议,
为水路货物运输法律的完善提供参考。

一、水路货物运输案件司法诉讼现状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平台,运用高级检索功能,
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以下列条件进行检索:第一,全
文检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第二,案件类型

“民事案件”。

(一)案件地域分布和增长情况

2008 年至 2020 年水路货物运输案件在各省、直
辖市、自治区的数量分布上有所差异,除去由最高人

民法院审理的 8 件案件,具体如图 1 所示。 由此可

见,水路货物运输案件在江苏省、天津市和湖北省的

发生率排名前三,安徽省、山东省和浙江省的案件发

生率分列四至六位。

图 1　 水路货物运输案件省份分布

　 　 结合交通运输部公布的 2020 年水路货物运输

量的数据,货运量居前七位的为安徽省、浙江省、广
东省、江苏省、上海市、天津市和湖北省,[2] 从中也

可看出在水路货物运输案件比较多的省份,水路货

物运输量也比较大。

就每年的案件数量而言,2012 年之前案件数量

增减幅度较为平稳,从 2012 年到 2014 年案件数量

显著增加,2015 年至 2020 年案件数量比 2014 年有

所下降,但是较 2013 年之前还是显著增加,具体如

图 2 所示。

图 2　 水路货物运输案件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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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全年客运量完成 18
 

145 万人次,旅客周

转量完成 66. 4 亿人公里;水路货运量完成 17. 94 亿

吨,货物周转量完成 40
 

411. 8 亿吨公里,其中内河

完成 8. 79 亿吨,沿海水路货运量完成 4. 96 亿吨,远
洋完成 4. 19 亿吨;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 40. 7
亿吨,其中外贸完成 11. 5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6
 

180 万标准箱。[3] 2019 年水路全年完成客运量

2. 73 亿人,旅客周转量 80. 22 亿人公里;完成货运

量 74. 72 亿吨,货物周转量 103
 

963. 04 亿吨公里,
其中内河运输完成货运量 39. 13 亿吨、货物周转量

16
 

302. 01 亿吨公里;沿海运输完成货运量 27. 27 亿

吨、货物周转量 33
 

603. 56 亿吨公里;远洋运输完成

货运量 8. 32 亿吨、货物周转量 54
 

057. 47 亿吨公

里。[1]由此可以看出经过 15 年的发展,中国水路货

物运输市场发展迅速,与之相应,水路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也随之增长。
(二)案件审理法院的分布和二审案件情况

分析

在统计的所有案件中,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

件数量为 677 件,占比 47. 0%;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案件数量为 617 件,占比 42. 8%;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的案件数量为 138 件,占比 9. 6%;最高人民法院审

理案件数量为 8 件,占比 0. 6%。 在所有审理案件的

中级人民法院中,普通中级人民法院占比 30. 4%,
铁路运输法院占比 1. 1%,海事法院占比 68. 5%。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水路货物运输案件主要由基

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由海事法院进行审理的案件

占比为 29. 4%。
按照前文所述条件检索的案件总量为 1

 

440
件,除去申请诉前证据保全和诉前财产保全的案件,
其中二审案件为 281 件,再审案件为 2 件,审判监督

程序案件为 47 件,具体如图 3 所示。 二审案件的比

率为 19. 5%。 二审案件、再审案件加上审判监督程

序案件三者的比率为 22. 9%。 因而,约有 22. 9%的

案件当事人不满意一审的判决结果。 所有的二审案

件结案方式分为四类,分别为维持原判、撤回上诉、
发回重审、改判。 其中维持原判的案件为 183 个,占
比 65. 1%;撤回上诉的案件为 40 个,占比 14. 2%;
发回重审的案件为 27 个,占比 9. 6%,改判案件为

31 个,占比 11. 0%,其中完全撤销一审判决的案件

为 20 件,部分撤销一审判决的案件为 11 件。
(三)《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在水路货物运

输案件中的适用情况

2016 年 5 月 30 日,原交通部发布的 2000 年

《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 (简称《货规》) 被废止。
在《货规》废止前,尽管《货规》效力层级较低,但在

处理水路货物运输的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的案件数据统计,
2011 年至 2016 年参照《货规》予以审判的判决书共

221 份,其中 2011 年 7 份、2012 年 4 份、2013 年 11
份、2014 年 69 份、2015 年 69 份、2016 年 61 份。 同

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水路货物运输” 为案

由,以“民事案件”为案件类型,检索得到的判决书

共 913 件,其中 2011 年 24 份、2012 年 14 份、2013
年 48 份、2014 年 272 份、2015 年 292 份、2016 年

263 份。 综合以上数据,从 2011 年至 2016 年在水

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案件中,《货规》的引用率分

别为 29. 2%、 28. 6%、 22. 9%、 25. 4%、 23. 6% 和

23. 2%。 这一比例看起来不高,但考虑到水路货物

运输案件主要由基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由海事法

院进行审理的案件占比为 29. 4%,而基层人民法院

在审理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时很少适用《货

规》,在检索的案例中仅有 6 件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的案件参照了《货规》。 所以如果只是单独统计海

事法院审理的案件,《货规》的适用率为 50. 9%。

图 3　 水路货物运输案件审级类型分布

在检索的案例中可以发现,《货规》 被废止后,
部分判决书中仍然可以见到《货规》的出现,根据合

同自愿原则,《货规》由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一般

在运单中双方约定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收
货人的有关权利、义务适用《货规》。 根据 2012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

律问题的指导意见》 (简称《指导意见》) 第 1 条、
第 2 条的规定,案件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简称《合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外,还可以

按照《货规》有关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货

规》被废止后,这一做法仍在延续。 例如,2017 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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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其中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之前,适用的均为《民法通则》,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之后,《民法总则》 适用的次数为 56 次,而《民法通
则》有 37 次。
　 　 ②　 一审案号为(2012)武海法商字第 00012 号。
　 　 ③　 《货规》第 3 条第(五)项规定:“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或者接受转委托从事水路货物运输的人。”
　 　 ④　 《货规》第 46 条规定:“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都负有赔偿责任的,应当在该项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⑤　 二审案号为(2013)鄂民四终字第 00039 号。
　 　 ⑥　 《货规》第 44 条规定:“收货人有权就水路货物运单(以下简称运单)上所载货物损坏、灭失或者迟延交付所造成的损害向承运人索
赔;承运人可以适用本规则规定的抗辩理由进行抗辩。”

汉海事法院在(2017)鄂 72 民初 1103 号民事判决书

中写明,涉案水路货物运单载明天海公司为货物的

托运人,且约定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适用《货规》。 《货规》虽然已被废止,但当事人自

愿选择以其作为确定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的依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二、水路货物运输案件的司法诉讼特征

(一)水路货物运输纠纷中法院的判决主要依

据《合同法》
对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站上检索的 2008 年至

2020 年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合同法》的适用

最为频繁,占比 65.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简称《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共同

占比 11. 4%①,《货规》 《指导意见》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商法》 (简称 《海商法》) 的适用分别占比

6%、6%和 3%。
2021 年 1 月 1 日《合同法》失效,《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简称《民法典》)第三编“合同”第十

九章“运输合同”与《合同法》第十七章“运输合同”
的规定并无大的区别,《合同法》第十七章在立法时

主要考虑到公路运输、内河运输领域的运输合同在

《合同法》出台前没有法律予以规范,而《合同法》要

对所有运输方面的合同都有所规范,《合同法》总则

以及运输合同一章的规定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铁

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海商法》这

三大运输法的补充,《民法典》 继续沿用了这一做

法,[4]运输合同一章都是对一般运输合同的原则性

规定,并且不可能对国内水路运输合同作出全面的

具体规定。
以金东纸业公司与重庆轮船公司、重轮乐山公

司、九五船运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案②为例,此
案是 2017 年 6 月武汉海事法院发布的服务和保障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典型案例。[5] 2011 年 6 月,重
轮乐山分公司将金东纸业公司向案外人四川金安浆

业购买的漂白纸浆以汽车、驳船分批运至宜宾市天

原码头后,重轮乐山分公司与四川佳轮航运公司签

订运输协议,后四川佳轮航运公司与九五船运公司

联系,货物装载于九五船运公司所属的“九五 118”
轮并签发了运单,载明托运人为金安浆纸业、收货人

为金东纸业公司、承运人为重轮乐山分公司、承运船

舶为“九五 118”轮。 “九五 118”轮起航后由于船舶

驾驶人员操作不当和临危处置不当造成单方水上交

通事故,货损高达 981 万余元。 此案争议焦点一是

九五船运公司是否为实际承运人,一审武汉海事法

院根据《货规》第 3 条③,认为金安浆纸业托运涉案

货物后无论经过几次转委托,九五船运公司作为

“九五 118”轮的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均为该区段的

实际承运人。 争议焦点二是九五船运公司对货损是

否承担连带责任,武汉海事法院根据《货规》 第 46
条的规定④,认为重轮乐山分公司作为承运人,九五

船运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应当对货损及利息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九五船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九五船运公司认为:第一,根据合

同相对性,收货人金东纸业不是涉案多式联运合同

的当事人,也未通过权利受让取得多式联运合同托

运人的权利,因此不是适格的原告;第二,《货规》是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部门规章,必须符合《民法通则》
和《合同法》的规定,但《合同法》并没有规定实际承

运人的连带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重轮乐山分公司

签发的运单注明“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和收

货人的有关权利、义务适用《货规》,这说明《货规》
被并入运单的约定中,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

和收货人的有关权利、义务均适用《货规》” ⑤。 根

据《货规》第 44 条的规定⑥,收货人有权利就运单上

所记载的货物损坏、灭失向承运人索赔;根据《合同

法》第 311 条、第 317 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重轮乐山

公司作为本案多式联运经营人,对涉案货物全程运

输享有承运人的权利并承担承运人的义务,除了存

在法定免责事由外,其应对运输过程中的货损、灭失

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 321 条的规定,货
损发生于多式联运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

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

式的有关法律规定。
 

本货损发生属于内河运输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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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再审案号为(2014)民申字第 1617 号。
　 　 ②　 《货规》第 33 条规定:“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习惯的或者地理上的航线将货物运送到约定的到达港。 承运人为救助或者企图
救助人命或者财产而发生的绕航或者其他合理绕航,不属于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
　 　 ③　 《民法典》第 812 条规定:“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或通常运输路线将旅客、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
　 　 ④　 一审案号为(2017)苏 0481 民初 4510 号;二审案号为(2018)苏 04 民终 742 号。

可以适用《货规》,九五船运公司需要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二审维持了原判。
九五船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

人民法院认为,《货规》是专门调整水路货物运输的

规范性文件,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参照确定,根
据《货规》第 44 条的规定,金东纸业作为收货人有

权就货物损失向承运人重轮乐山分公司索赔,而承

运人亦有权援引《货规》的规定予以抗辩;《货规》赋

予收货人独立的请求权既符合航运惯例,亦顺应商

业贸易发展需求,避免金东纸业公司因并非订立合

同的一方当事人在已支付货款取得所有权的情形

下,仍需依赖托运人主张货损赔偿,徒增诉累;实际

承运人虽与货主无直接的合同关系,但货物系在其

负责的运输期间因违反法定义务造成损失,实际承

运人依法应对货主承担侵权责任;依据《货规》令九

五船运公司和重轮乐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

当①。 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九五船运公司的再审

申请。
通过对上述典型案例的分析可知,《货规》较好

地解决了水路货物运输最具争议的三个焦点问题:
一是实际承运人的识别,二是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

连带责任的认定,三是收货人向承运人索赔的权利。
《货规》被废止后,在国内水路运输的法律、法规或

司法解释出台前,只能根据《民法典》第三编“合同”
和《指导意见》对其进行调整。

首先,适用《民法典》第三编“合同”,没有实际

承运人的概念,只能作为合同法中第三人履行合同

的情形。[6]根据《民法典》第 593 条的规定,货主只

能对缔约承运人提起赔偿请求,不能对实际履行运

输的第三人提起赔偿请求。 在此情况下,只能是缔

约承运人赔偿托运人的损失之后,再另行依据合同

向实际承运人追偿,这无疑会增加诉累,且对于托运

人而言实际承运人作为船东往往比缔约承运人更具

有赔偿能力。
其次,船舶“适航”和“合理绕航”如何处理。 船

舶作为水路货物运输工具,跟其他运输工具相比,具
有适航性的要求,但是,《民法典》第三编“合同”中

并没有对运输工具适航性的规定。 如果适用《民法

典》第三编“合同”来调整国内水路运输合同关系,

对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承运人就没有保证船舶适航的

义务要求,无疑会增加国内水路货物运输风险。 此

外,《货规》第 33 条规定了船舶的合理绕航②,而《民
法典》第 812 条没有明确的规定③。 因此,《货规》被
废止后,没有法律赋予承运人合理绕航的权利,因而

产生承运人是否需要对因合理绕航造成的货物灭

失、损坏或迟延交付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再次,托运人责任如何认定。 《货规》针对具体

货物种类规定了详细的托运要求,如“散装货物”
“以件运输货物”“需要具备运输包装的货物”“运输

过程中需要饲养、照料的活动物、有生植物以及尖端

保密物品、稀有珍贵物品和文物、有价证券、货币

等”“笨重、长大货物和舱面货物” “易腐货物” “木

(竹)排”等。 《民法典》第三编“合同”第十九章第

三节关于货运合同的规定则过于原则,仅仅涉及托

运人托运“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

危险物品”时的义务,没有涉及其他特殊物品时的

具体义务。 如果仅仅依据该章的规定,特殊货物发

生货损时如何认定托运人的责任,便成为一个没有

明确法律依据的问题。
(二)水路货物运输案件主要由基层人民法院

审理

从前文统计数据分析中可知水路货物运输案件

由海事法院进行审理的占比为 29. 4%,大部分水路

货物运输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导致司法

实践中同样一个有关货物运输合同是否有效的案

件,如果在基层法院审理可能确定为有效,在海事法

院审理可能确定为无效。 由不同的法院管辖会导致

同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例如郝书兵与林利、溧阳市力祥航运有限公司、

江苏申特钢铁有限公司(简称江苏申特公司)、上海

申特型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申特公司)水路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④,一审法院为溧阳市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为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申特公司、
上海申特公司与林利、船户及船代理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根据合同内容托运人

为江苏申特公司、上海申特公司,并由其支付运输费

用;林利系受江苏申特公司、上海申特公司的委托,
负责船户或船代理运输的组织管理、

 

调度和运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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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一审案号为(2015)昆张民初字第 00257 号;二审案号为(2017)苏 05 民终 551 号。
　 　 ②　 案号为(2017)津 72 民初 815 号。
　 　 ③　 案号为(2017)鄂 72 民初 1856 号。
　 　 ④　 《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 15. 1 条第 1 款规定:“就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发生在承运人、实际承运人与托运
人、收货人或运输单证持有人之间的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货物交付或者应当交付之日起计算。”

算支付工作;承运人为郝书兵等各船户或船代理。
林利辩称,根据《指导意见》,没有取得国内水路运

输经营资质的承运人签订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

应被认定无效。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本案货物运

输合同是否有效的争议上均认为:该《指导意见》中

明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是指由海事法院专门管

辖的沿海和内河水路货物运输纠纷,而本案不属于

此种类型,不适用《指导意见》,不能依据上述规定

因承运人没有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而认定合同

无效。
在邱大华与盛育锋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中,一审法院为昆山市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为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签订运输合同,由邱大

华为盛育锋提供搅拌运输服务,盛育锋按照合同约

定的标准支付相应的费用。 盛育锋认为邱大华不具

有水上运输相关资质,违反《国内水上运输管理条

例》的规定,双方之间的运输合同应属无效。 一审

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①,《国内水上运输管理条

例》系管理性行政法规,违反该行政法规并不必然

导致签订的运输合同无效,邱大华虽无船舶及相关

运输资质,但其安排他人实际履行了与盛育锋的运

输合同,其主张的运输费用应予支持。
在由天津海事法院审理的郜国彬、于峰水路货

物运输合同纠纷案②中,于峰与郜国彬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签订海运合同。 天津海事法院认为,本案中

涉案“金方海 777”轮的船舶登记所有权人为方舟公

司,郜国彬并非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亦没有国内水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不具有水路运输资格,其与于峰

签订《海运合同》违反了《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关于经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取得水路运输业务经营

许可证件的强制性规定,依照《合同法》第 52 条的

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三)依据司法解释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诉

讼时效为一年

《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 188 条规定:“向人

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国内水路运输合同

不适用《海商法》第 257 条一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因
而诉讼时效应该为三年。

有关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

院在 2001 年 5 月 24 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

问题的批复》(简称《批复》)中明确规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的精神,结合审判实践,托运人、收货人就沿海、内河

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或者承

运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要求赔

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

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都

是依据《批复》确定此类案件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之内不行使权

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据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

务的权利的法律制度,[7] 其对于水路货物运输纠纷

的解决和维护行业有序发展有重要意义,检索的案

例中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对诉讼时效有争议的

情形不在少数。 以中外运湖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湖北外运) 与武汉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简称武汉中远)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为例,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最后在诉讼

时效争议上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此案是包括内

河运输、沿海运输和陆路运输的多式联运,且货损具

体发生在哪一个运输区段无法判断,因此一审法院

认为在诉讼时效问题上不应直接适用《海商法》的

相关规定和《批复》的一年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

通则》普通诉讼时效二年的规定③。
时效制度存在之理由,其一在于维持社会秩序,

其二则是为免证据久已湮没造成举证困难。[8] 目前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修订征求意见

稿)》[简称《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将国际海

上货物运输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诉讼时效期间规

定为二年④。 随着《民法典》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废

止了 116 件司法解释,但上述《批复》仍然有效,在
《民法典》已将诉讼时效从《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

改为三年的背景下,水路货物运输的诉讼时效继续

为一年确有不合理之处,诉讼时效过短会导致权利

人权利保护期过短,从而得不到充分的赔偿。

三、水路货物运输案件实证分析之启示

(一)水路货物运输发展需要高位阶的立法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水路货物运输具有其特

殊性,仅依据《民法典》的一般规定进行调整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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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现实需要,《民法典》第三编“合同”第十九章对

运输合同的规定共 34 条,除去第二节旅客运输和第

四节多式联运合同的条文,针对内河货物运输的条

文共计 18 条。[9]13 如前文所述,这些条文并不能解

决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连带责任、船舶合理绕航、船
舶适航等水路货物运输特殊性所出现的问题。 《货

规》虽已经被废止,但在实践中运单仍然订明适用

《货规》,说明其对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重要作用。
有观点认为,在内河运输在民法框架内无法解

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和合同自由原则将

《货规》并入适用。[9]14 司法解释在中国的司法实践

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甚至被认为是一项极具中国

特色的制度安排,[10]它的出现是由立法者的法律供

给与司法者的司法需求间的缺口决定的,立法与司

法间的缺口越大,解释的空间也就越大。[11] 但是,司
法解释是在法创制已经完成基础上的法律阐释活

动,[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32 条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 简称 《 立法法》)
第 104 条第 1 款均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对属于审判工

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的合法性。 《立

法法》第 104 条第 1 款强调司法解释“应当主要针

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

意”。 如果司法解释缺乏具体法律条文依据,就存

在司法解释“立法化”问题。 所以,意欲通过司法解

释来补充如此之多的内河运输的内容并无正当性

权源。[9]13

按照合同自愿原则将《货规》 并入国内水路货

物运输合同或运单,由于合同内容是当事人双方互

相协商、利益平衡的结果,所以并不能保证每个国内

水路货物运输合同都能将《货规》并入其中。 另外,
2020 年 12 月 17 日武汉航交所发布了长江(内河)
航运标准合同,并与从事长江航运的企业签署了授

权书,授权企业使用。 合同标准化能够简化合同谈

判流程,节省时间和缔约成本。 虽然这是目前国内

水路货物运输几乎无法可依情况下的一个选择,但
标准合同是否能够得到广泛使用,要看各方企业的

接受度。
《货规》是原交通部发布的部门规章,因其效力

等级低,在司法实践中只可在判决书说理部分引用

论述,不能作为裁判文书引用的法律依据,但其规定

确实解决了水路货物运输纠纷的很多实际问题。
《货规》被废止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专门立法缺

位。 然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作为中国航运业的重

要部分之一,需要明确的法律规范予以保障。 法律

的稳定、刚性对调整社会主体行为和关系具有积极

作用,[13]国内水路货物运输需要高位阶的立法。 这

将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市场的健康

发展。
(二)水路货物运输纳入《海商法》调整

为解决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实践需要,针对水

路货物运输单独立法是最理想的方案,但考虑到中

国立法资源有限,单独立法至少在短期内并不现实。
但从前文的数据分析可知,随着多式联运的发展、江
海直达运输新局面的到来,水路货物运输的发展迅

速,随之而来的是相关案件量的增长,如何更客观地

权衡各方法益,最大限度地实现案件的程序正义和

实质正义?[14]这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关于将来

修改后的《海商法》能否适用于水路货物运输的问

题,在《海商法》修法研究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争论。
支持的观点认为,《民法典》第三编“合同”的规

定对沿海、内河运输并不具有针对性,在沿海、内河

货物运输的特殊法律的制定尚无计划的情况下,通
过《海商法》修改填补这一领域的立法空白具有必

要性和紧迫性;一部完善的沿海、内河运输法律对于

中国江海直达等多式联运的发展、长江经济带的发

展以及沿海、内河水域的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

重大意义。[15] 反对的观点认为即使《海商法》 修改

要扩大第四章的适用范围,该范围也仅能扩大至沿

海货物运输,而不宜扩大至内河运输。 中国内河情

况复杂,内河运输风险、承运人责任等均与海上货物

运输存在不同,无法实现统一。
交通运输部于 2020 年 1 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商法(修改送审稿)》 [简称《海商法(修改送

审稿)》],经报送国务院后批转至司法部。 司法部

在 2020 年 5 月针对法院、律师事务所、航运相关企

业等单位征求意见。 《海商法(修改送审稿)》将国

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作为第四章第七节“国内水路

货物运输合同”,采用“最小双轨制”,参照已废止的

《合同法》和《货规》的规定,并订立援引条款,即具

体规定本章第一节至第六节有关国际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的规定中哪些可以适用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

合同。
笔者赞同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纳入修改后的

《海商法》的调整范围。 由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

同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有着很多的共性,将来

修改后的《海商法》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作为

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第七节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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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援引第一节至第六节可适用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

合同的条款外,第七节作出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

同的特别规定,主要针对承运人归责原则、免责事项

和运输单证。 此外,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案件应当统

一由海事法院管辖,避免同一性质案件由基层人民

法院和海事法院审理出现不同结果的局面。 诉讼时

效可以依据《海商法》第 257 条确定,因为《海商法》
是特别法,其规定优先于《民法典》第一编“总则”中

诉讼时效的规定。

四、结语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适用

《民法典》第一编“总则”和第三编“合同”不能满足

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司法审判的需要,此类案件

审理参照已废止的《货规》 效果良好,通过司法解

释、合同并入《货规》、推行内河航运标准合同不能

完全解决当前所存在的法律问题。 第二,国内水路

货物运输案件应当统一由海事法院管辖,避免同一

性质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和海事法院审理出现不同

结果的局面。 第三,《海商法》修改将国内水路货物

运输合同作为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第七

节具有合理性,除援引第一节至第六节可适用于国

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条款外,第七节作出了国内

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特别规定,主要针对承运人归

责原则、免责事项和运输单证。 水路货物运输合同

的诉讼时效适用作为特别法的《海商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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